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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據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以紀念 國父孫中山
先生。 

第 三 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
宗旨。 

第 四 條     本大學應配合國家整體及地區需要，訂定發展方向及重點。 
 
第二章 組織編制 
 

第 五 條     本大學分設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 
各學院設置學系、研究所及通識教育中心，如附表一。 
本大學必要時得報請教育部增設、變更或停辦學院、學系及研究所。 
前項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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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及推廣之需要，分設一級研究中心，併列於附表一。 
前項各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各該學院院長推薦相關領域之教授

或研究員，經校長同意後聘請兼任之，其任期與院長任期同。 

第一項各一級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另定，其設置辦法除法規明定需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外，餘依「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與裁撤審查辦法」審議

通過後實施。 
  

第 七 條     本校社會科學院下設師資培育中心，該中心之主任由教育所所長兼任
之，該中心之組織及運作等相關規定，應於該中心設置辦法中另定，經校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八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依本大學校長遴選續聘及去職辦法辦理。新任者組織校長遴選
委員會遴選後報請教育部聘任之；續聘者應組織司選委員會辦理信任投票後

報請教育部續聘之。 

校長遴選續聘及去職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九 條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由下列人員組成及產生之： 

一、學校代表七人。 

以各學院為單位（通識教育中心併入社會科學院）各推選遴選委員

一人，不足之遴選委員數再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其遴選作業細則

由秘書室另定之。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七人。 

（一）校友代表三人： 

由學生事務處商請各校友會推荐畢業之校友，經校務會議同意

決定之，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薦方式及遴選條件由學生事務處

另定之。 

                （二）社會公正人士四人： 
由十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連署向校務會議推薦，並經校務會議

同意決定之，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薦方式及遴選條件由秘書室

另定之。 

三、教育部推薦之代表三人。 

                  由秘書室函請教育部推薦人選。 

前項各款遴選委員於推選（薦）時，應酌列候補委員。 

司選委員會之成員：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各推選專任教師（含研究

人員）代表一人及行政人員互推代表一人組成之。 
第 十 條    校長任期屆滿一年前決定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任期屆滿決定續聘時，應於任期屆滿七個月前組成校長續聘司選

委員會。 

第 十一 條     校長任期一任四年，期滿得續聘，最多續聘一次。續聘時須獲全體專任
教師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票，始得報請教育部續聘。 

             校長任期由 8月 1日或 2月 1日起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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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條     校長於上任一年後，任期未屆滿前，除自請辭職外，如因重大失職事由，
須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獲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去職案

始成立，再經全體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校長因故出缺之代理順位依序為副校長、教務長、學術研究長，代理職

務至新任校長選出就職為止，並應報教育部同意。 

第 十三 條     本大學置學術及行政副校長各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
究，由校長遴選教授聘請兼任之。 
副校長之任期以校長任期為限，惟校長因故出缺時，其任期得延至新任

校長上任止。 
第 十四 條       本大學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辦理中心業務，各學系各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研究所各置所長一

人，辦理所務。通識教育中心各組各置組長一人，辦理組務，另得置學位學

程主任，辦理學程事務。 

前項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均

需具備教授資格，但藝術類與技術類之系、所及學位學程之主任、所長，得

聘請教授級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以上各級學術單位主管之遴選、任期、續聘及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由各該單位依本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規定

之程序辦理。 

              各級學術主管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或基於校務推展配合之需要，本校得

不予聘請兼任之。 

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四條之一    本大學各學院為應校務發展之需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

一人： 

一、所屬系、所總數達6個以上 

二、所屬專任教師總數達70人以上 

三、所屬在籍學生數達1200人以上 

各學院如符合上列三條件者，得再增置副院長一人。 

副院長由院長就所屬系所主管或院內教授提名，經校長同意後聘請兼

任之。 

副院長之續聘程序依前項產生程序辦理。 

前項副院長任期與院長任期同。 

副院長之解聘程序由院長提出，經校長同意後解聘之。 

第 十五 條     本大學各學院各置秘書一人，通識教育中心及各學系各置教師、助教及
職員若干人。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教師及職員若干人。 

第 十六 條     （刪除） 

第 十七 條     本大學設下列處、室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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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出版、學程規劃、教學評鑑及其他教務

事務。下設企劃、課務、招生試務、註冊等四組及教學發展與資源

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輔導、衛生保健、

體育活動、軍訓教育及其他輔導事項。下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輔

導、衛生保健、畢業生輔導暨校友服務、諮商輔導及體育等六組。 
三、總務處：掌理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環保及其他總務事

項。下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環保及安保等七組。 
四、學術研究處：掌理學術交流、建教合作、學術研究計畫、學術獎助

及專利、學院及研究中心研究之整合與評估事項。下設企劃、業務

及推廣等三組，其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國際交流處：掌理學術交流、國際合作、國外大學之學術合作締約、

建教合作及僑生與外籍生之輔導及華語教學事項，下設綜合業務、

學術交流、學生交流及僑生與外籍生事務等四組及華語教學中心，

其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六、圖書與資訊處：負責提供圖書資訊資源，支援教學、研究與資訊傳

播功能。下設綜合業務、採錄編目、閱覽典藏、參考諮詢、系統發

展、資訊應用及網路系統等七組，其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七、推廣教育處：統籌推廣及服務事項之發展規劃、協調、連繫、宣導

及外國語文教學事項，下設進修教育及推廣服務等二組及外國語文

教學中心，其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八、藝文中心：負責推廣藝文教育及表演活動事項，下設展演及管理等

二組，其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九、秘書室：辦理秘書綜合事務、企劃、管考及媒體資源等業務，下設

綜合業務及公關資源等二組。 
十、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分組依人事相關法律規定設置。 
十一、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項，其分組依會計相關法

律規定設置。 
前項各單位之分組，必要時循修正本規程程序增減之。 

第 十八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綜理全校教務事
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 十九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綜理全校
學生事務事宜，並置專業輔導教師及職員若干人。 

第 二十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綜理
全校總務事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一條     學術研究處置學術研究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綜理學術
研究處務事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二條     國際交流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綜理國際交流事
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圖書與資訊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綜理圖書與資訊
事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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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推廣教育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綜理推廣教育處
業務事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七條     藝文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綜理藝文教育
及藝文活動事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綜

理全校秘書與新聞公關事宜，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 三十 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
管理事項。 

第三十一條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辦理
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各處、室、中心分組（中心）辦事者，各組各置組長一人，除人
事室、會計室外，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二級單位中心置主任一人，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 
各單位所置職員包括：專門委員、秘書、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

組員、技士、技佐、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本大學置醫師、藥師、護理師、護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

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

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本大學於民國九十年八月二日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

辦法修正施行前已進用之現職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

升等仍依原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ㄧ級行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認定基
準者，得置副主管，由單位主管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由教師兼任之行政單位主管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

至多三年為限，惟主任秘書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 

由教師兼任行政單位副主管之任期，與單位主管之任期同。 

 

第三章 各種會議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
學術主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學研長、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

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惟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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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分之二。 
                 前項各代表之產生方式如次： 

一、教師代表：以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為單位，由講師以上之現職專

任教師選舉產生之，其名額之計算及推選方式另定之。 
二、研究人員代表：以中心為單位，由助理研究員以上之現職專任研

究人員選舉產生之，每滿四人選舉代表一人，餘數四捨五入，惟

各中心代表人數以四人為上限。 
三、職員代表：二人，由職員選舉產生之。 
四、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數之十分之一，依本規程第

五十一條規定產生之。 
五、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助教一人、行政（研究）助理代表二人、駐

衛警一人、技工工友一人，分別由各該人員選舉產生之。 

 

第三十五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學系、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各組及附設機

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三十六條     校務會議下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研究發展及考核委員會： 
（一）研議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研議學術單位之增設、變更與裁併。 
（三）研議教學、學生輔導、學術研究、推廣教育與社會服務之政策

與措施。 
（四）考核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五）其他校務會議交辦事項。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 
為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其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
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款稽核事項，以當年度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
及以前年度者，不在此限。 
前項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必要時得經校務會

議通過增減設置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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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附屬中學校長、第十七

條之單位主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大學重要行政事項。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務長、學術研究長、推廣教育處處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圖書與

資訊處處長及推選之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各乙位及學生代表若干

人組成之，以教務長為主席，研討有關教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為當然代表，
並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推選之教師代表各一人及學生推選之代表若干人

組成之。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研議有關學生輔導、活動與重大獎懲等事項。

另就議案之性質，得邀請有關之專家學者、專業輔導老師或人員列席會議。 

第四十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會計室會計主任、各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及研究人員各一人、職員、駐衛警、技工工友代表各一人及推選之學

生代表若干人組成之。以總務長為主席，研討有關總務重要事項。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設學術研究會議，由學術研究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現任之教育部國家講座、中山講座、傑出人才講座及國家頒訂之其

他講座、各院推派學術研究工作成效卓著代表一人組成之。以學術研究長為

主席，研討學術研究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之專家學者或人員列席會

議。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附設
教學研究中心主任及各該院教師代表組成之，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以院長為主席，研討各該學院教學計畫、設備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必要時得有該學院助教、職員及學生出席。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各組選任代
表若干人組成之，以中心主任為主席，研討該中心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中

心事項。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各學系設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及該學系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組成
之，以系主任為主席，研討各該學系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系務事項。必要

時得有該學系助教、職員及學生出席。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設所務會議，由所長及各該所專任教師組成
之，以所長為主席，研討各該研究所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所務事項。必要

時得有該所職員及研究生出席。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得設與校務運作有關之會議，設置辦法另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六條之一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

項。 

其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四章 學生自治及校務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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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本大學設學生自治團體，處理學生事務及社團活動，並推舉代表出列席

與其學業、生活、獎懲有關之學校各項會議。 
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由學生事務處另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校務會議核備，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學生自治相關實施要點由學生自治團體另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第四十八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經費來源： 
一、學生繳納自治組織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經費。 
三、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經費之分配運用及稽核由學生事務處輔導；第二款

經費之使用由學校負責稽核。 

第四十九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學生社團，從事課外活動，其成立
或結束由學生事務會議審議之。學生社團得聘請相關專長人員擔任指導老

師。 

第五十條       本大學各學系及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得設系、所學會，學會須置指導老
師，該系、所學生為會員。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推選代表出、列席下列
會議： 
一、校務會議：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並由學生自治組織推選代表若

干人，以達本規程第三十四條訂定之比例名額。 
二、教務會議：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一人，並由學生

自治組織推選代表一人出席。 
三、學生事務會議：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二人，並由

學生自治組織推選代表二人出席。 
四、總務會議：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一人，並由學生

自治組織推選代表一人出席。 
五、系、所務會議：學生參與會議之性質、方式及代表人數由各系、所

視需要自行訂定。 
六、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研究生列席代表各一人。 
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代表人數及產生方式另定之。 
前項學生代表之任期，均為一年。 
其他有關學生畢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得視需要邀請學

生出、列席。 

第五十二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權益及重大獎懲事宜，或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

申訴，其設置辦法由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五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五十三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輔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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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務。講師授課以大學部為限。 
各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得置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第五十四條     本大學得設講座教授，其設置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告後
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本大學得設榮譽退休教授，其辦法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告後
實施。 

第五十五條     本大學各研究中心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研究人員之資格、進
用程序及其保障，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五十六條     本大學因特殊教學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從事教學工作。專業人員
之資格、進用程序及其保障，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五十七條     本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初聘
教師及研究人員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

徵聘資訊，並依本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規則辦理聘任事宜。 
本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規則，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經校務會

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告後實施。 

第五十八條     本大學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任，採聘期制，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
次為一年、第二次以後每次為二年。 

教師續聘之評量標準另定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請校長公告後實

施。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得向本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五十九條     本大學教師之延長服務，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六十條       本大學設校、院（中心）系（所、組）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
及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延長服務、借調、

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教授休假研究、年資加薪、教師資遣原因之認定及

其他依法令應經該委員會審查等事項。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學術研究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院分別推選專任教授各二人、

通識教育中心推選專任教授一人為委員組成之。推選委員有二名者，每年改

選乙名。推選委員之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其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各該院、中心訂

定；各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各該中心訂定，均經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各系（所、組）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各該系（所、組）訂定經

該院、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六十一條     本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升等審查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送請校長公告後實施。 
各學院、中心教師及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之升等審查辦法，由各該院、中

心訂定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各系（所、組）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由各該系（所、組）訂定經院（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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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
服之申訴。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各推選專任教師二人，教育學者、法律

專業人員、地區性教師組織代表各一人組成之。惟推選之教師代表不得兼任

本校行政工作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本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另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研究人員之申訴，比照教師依本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

點辦理。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十三條     本大學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立附屬中學，其組織規程另定

之，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六十四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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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中山大學設置系所及一級研究中心一覽表        （97學年度） 

區分 學系 研究所 

文 
學 
院 

1. 中國文學系 【含碩、博士班、碩士在
職（暑期）專班】 

2. 外國語文學系 (含碩、博士班) 
3. 音樂學系 (含碩士班) 
4. 劇場藝術學系 (含碩士班) 
 

1.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理 
學 
院 

1. 化學系 (含碩、博士班) 
2. 物理學系 (含碩、博士班) 
3. 生物科學系 (含碩、博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4. 應用數學系 (含碩、博士班) 
 

1.生物醫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 

工 
學 
院 

1. 電機工程學系 (含碩、博士班) 
2.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含碩、博士
班、半導體封裝測試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 
3. 資訊工程學系 （含碩、博士班） 
4.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含碩、博士班) 
5. 光電工程學系(含碩、博士班) 
 

1.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博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2. 通訊工程研究所 （碩、博士班） 
3. 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管 
理 
學 
院 
（高階

經營碩

士學程

在職專

班） 

1. 企業管理學系 (含碩、博士班) 
2. 資訊管理學系 (含碩、博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3. 財務管理學系 (含碩、博士班) 

1.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2.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博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 

3. 傳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4. 醫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5.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6. 醫務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海 
洋 
科 
學 
院 

1.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含碩、博
士班) 

2.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含碩、博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1. 海洋生物研究所 (碩、博士班) 
2. 海洋地質及化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
3. 海下科技暨應用海洋物理研究所(碩士
班) 

4. 海洋事物研究所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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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學系 研究所 
社 
會 
科 
學 
院 
（高階

公共政

策碩士

學程在

職專班） 

1.政治經濟學系 1.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碩、博士班)
2. 政治學研究所 (碩、博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3. 經濟學研究所 (碩士班) 
4. 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教師
在職進修教學及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

5.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1. 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組 
2. 自然與應用科學教育組 
3. 體育健康與服務教育組 

一 
級 
研 
究 
中 
心 

1. 工程技術研究推展中心 
2. 管理學術研究中心 
3.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